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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规划处

发字〔2023〕1 号

关于开展学校“十四五”发展子规划、专项

规划中期调整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相关部门：

根据学校事业发展大局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安排，现将

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的 4 个专项规划及各二级学院发展子规

划的中期调整工作事宜，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总体安排

请教务处、人事处、科技处、环境建设处、信息化建设

与发展中心分别负责调整学校“十四五”期间的专业建设规

划、师资队伍建设规划、科研与科技服务发展规划、信息化

与校园建设规划。二级学院负责调整各自学院的“十四五”

发展子规划，具体安排见表 1。

表 1：学校“十四五”发展专项规划及子规划中期调整工作安排表

专项规划（中期调整） 责任单位

《安徽新华学院“十四五”专业建设规划》 教务处

《安徽新华学院“十四五”师资队伍建设规划》 人事处

《安徽新华学院“十四五”学科建设与科研发展规划》 科技处

《安徽新华学院“十四五”信息化与校园建设规划》
环境建设处

信息化建设与发展中心

子规划（中期调整） 责任单位

《安徽新华学院**学院（部）“十四五”发展子规划》

商学院、财会与金融学院、文

化与传媒学院、外国语学院/

国际教育学院、电子工程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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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智能制造学院、大数据与人

工智能学院、城市建设学院、

药学院、艺术学院、科技学院

/继续教育学院、马克思主义

学院、通识教育部

二、规划调整工作要求

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中期调整工作是事关学校发展的一

件大事，请各二级学院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，在规划调整的

过程中，要认真做好以下三点：

一是贯彻新理念与新要求。认真学习新时代高等教育的

新理念、新要求，并融入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与建设之中，

保证规划的前瞻性。

二是立足发展基础与实际。深入总结、分析“十三五”

“十四五”时期以来的发展现实与经验，对照审核评估、申

硕及地方高水平大学建设等核心任务要求，合理调整发展目

标及举措，突出指标的量化程度，保证规划的科学性。

三是落实工作机制与责任。建立层级负责的工作机制，

明确任务分工，落实责任到人，绘好时间表、路线图，保证

规划的可行性。

三、材料报送要求

请各二级学院、相关部门于 4 月 3 日（周一）下午下班

前将调整后的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电子版（模板见附件 1）

发送至发展规划处徐兰玲钉钉，同时报送纸质版（含部门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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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、负责人及分管校领导签字）1 份至发展规划处徐兰玲处

（科研楼 510 办公室）。

相关事宜可联系：徐兰玲、朱玉娟；联系方式：65872055。

附件 1：安徽新华学院“十四五”发展子规划、专项规

划（中期调整）模板

发展规划处（高教研究所）

2023 年 3 月 28 日


